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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http://urdb.tycg.gov.tw/) 「業務資訊－都市計畫

科－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最新開會資訊」網站下載。

三、與會人員請務必戴上口罩再進入會場開會。如有發燒或咳嗽

等情形者，請勿參加會議，如有意見表達可提書面意見並洽

請業務單位代為轉達。

四、本次會議如有未及審議之都市計畫案件，留待下次會議繼續

審議。

五、列席單位及陳情人於審議各該相關案件時始得進入會場，提

前到場者請於本府16樓等候。

六、本會議會場秩序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會場秩序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

(一)本會開會時除出席委員、列席機關代表、工作人員外，其

他人員須由工作人員通知始得進入會場。

(二)除工作人員外，其餘人員請勿攜帶攝影、錄音等相關器材

進入會場。

(三)計畫內容如具爭議性，為確保委員審議發言不受干擾威脅

之獨立性，必要時會議主席得要求申請單位離席。

(四)陳情人如需陳述意見，須先向工作人員申請登記發言並配

帶識別證，由工作人員引導進入會場，並經會議主席同意

後始得發言。會場內請保持肅靜，勿大聲喧嘩、鼓噪；如

有妨礙會議進行，會議主席得要求離席，必要時得由警衛

人員強制驅離。

(五)相同陳情意見由陳情人推派1至2人代表陳述意見，每人以

不超過3分鐘為原則，經會議主席同意後始得延長發言時

間，除回答委員詢問或經會議主席同意外，所有陳情人發

言完畢後應立即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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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4次會議議程 

次序 項 目 內 容 備 註 

壹 
確認上次

會議紀錄 

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3 次會議紀

錄 
 

貳 討論事項 

1.審議「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學

校用地、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農業

區、公園用地)(配合南園二路延伸中

豐北路道路新闢工程)案」、「變更

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

系統 A21 車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細

部計畫案」、「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

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興南國

中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工務局報告 

委員審議 

2.審議「變更中壢平鎮主要計畫(部分

農業區為公園用地)案」 

工務局報告 

委員審議 

3.審議「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

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工業區）（配合

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暨

細部計畫案 

華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報告 

委員審議 

參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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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案：審議「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

農業區、學校用地、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農業區、公園用

地)(配合南園二路延伸中豐北路道路新闢工程)案」、「變更

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桃園國際

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A21車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細部計畫案」、

「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興南國

中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為減輕內壢及中壢交流道之交通壓力，國道 1號預計於

114 年完成中壢中豐交流道之建設，現況中壢地區需經過南

園二路、新生路、環北路(台 1線)、中豐北路繞行方可銜接

國道，尖峰時刻交通流量大，道路服務水準僅 C~D 級，未來

此路段交通量增長，道路服務水準將降至 F級，恐呈現交通

嚴重壅塞，無法負荷用路人實際需求。 

因應交流道增設後之交通需求，桃園市政府工務局刻正

於中壢區南園二路及中豐北路間，屬「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農業區、公園用地及學校用地辦

理「中壢區南園二路延伸中豐北路」之新闢工程，以紓解新

生路及環北路交通壅塞情形、提升道路服務水準，並同時提

供桃園機場捷運 A21站區域往返中壢工業區之替代道路，而

原學校用地部分變更為道路使用，導致學校用地不完整，土

地無法有效利用，且學校用地亦無使用需求，故需辦理都市

計畫變更。 

爰此，因應本案配合桃園市中壢區之交通需求及道路新

闢工程，辦理變更本都市計畫中，農業區、公園用地及學校

用地為道路用地、農業區、公園用地使用。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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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位置： 

本案變更位置於桃園市中壢區「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中央偏南，現行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

分區為農業區、學校用地、公園用地，面積合計約 1.48公頃

之土地。 

涉及細部計畫包含「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興南國中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面積約 1.30 公頃

及「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桃園

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A21車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細部計

畫」，面積約 0.11 公頃。 

六、 計畫內容：詳表 1~表 3及圖 2、4、6。 

七、 辦理歷程： 

自 111 年 8月 26日起辦理公開展覽 30天， 111年 9月

6日下午 2時 30分於桃園市中壢區公所地下室大禮堂辦理公

開展覽說明會。 

八、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計 2件，詳表 4。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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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主要計畫變更位置示意圖(公開展覽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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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公開展覽草案)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中 豐 北
路 以 東
至 南 園
二 路 以
西 

學校用地
（1.30） 

道路用地
（0.21） 

1. 依桃園市政府工務局規劃「南

園二路延伸中豐北路」道路新

闢工程內容，本案配合變更。 

2. 為減輕國道 1 號內壢及中壢交

流道之交通壓力，預計於 114 年

完成中壢中豐交流道之建設，

現況中壢地區需經多條道路繞

行方可銜接國道，但尖峰時刻

交通流量大，未來此路段交通

量增長，道路服務水準將降至 F

級，恐呈現交通嚴重壅塞，無法

負荷用路人實際需求。 

3. 因應中壢中豐交流道之增設，

新闢南園二路延伸至中豐北

路，紓解新生路及環北路交通

壅塞情形，提升道路服務水準，

同時提供桃園機場捷運 A21 站

區域往返中壢工業區之替代道

路。 

4. 原學校用地部分變更為道路使

用，導致學校用地不完整，無法

有效利用，同時學校用地亦無

使用需求，故變更為毗鄰之農

業區及公園用地。 

 

農業區 
(0.89) 

公園用地 
(0.20) 

二 
公園用地 

(0.11) 
道路用地 

(0.11) 

三 
農業區 
(0.07) 

道路用地 
(0.07)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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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公開展覽草案) 

 

  



討論事項第 1案 

 6 

 

圖 3  「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興南國中附近地區)細部
計畫」變更位置示意圖 (公開展覽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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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興南國中附近地區)細部

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公開展覽草案) 

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中豐北路
以東至南
園二路以
西 

學校用地
（1.30） 

道路用地
（0.21） 

1. 依桃園市政府工務局規劃
「中壢區南園二路延伸中豐
北路」道路新闢工程內容，本
案配合變更。 

2. 為減輕國道 1 號內壢及中壢
交流道之交通壓力，預計於
114 年完成中壢中豐交流道
之建設，現況中壢地區需經
多條道路繞行方可銜接國
道，但尖峰時刻交通流量大，
未來此路段交通量增長，道
路服務水準將降至 F 級，恐
呈現交通嚴重壅塞，無法負
荷用路人實際需求。 

3. 因應中壢中豐交流道之增
設，新闢南園二路延伸至中
豐北路，紓解新生路及環北
路交通壅塞情形，提升道路
服務水準，同時提供桃園機
場捷運 A21 站區域往返中壢
工業區之替代道路。 

4. 原學校用地部分變更為道路
使用，導致學校用地不完整，
無法有效利用，同時學校用
地亦無使用需求，故變更為
毗鄰之農業區及公園用地。 

 

農業區 
(0.89) 

公園用地 
(0.20)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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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興南國中附近地區)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公開展覽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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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聯外

捷運系統 A21車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細部計畫」變更位置示意圖(公開展覽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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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聯外

捷運系統 A21車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細部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公

開展覽草案)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中 豐
北 路
以 東
至 南
園 二
路 以
西 

公園用地 
(0.11) 

道路用地 
(0.11) 

1. 依桃園市政府工務局規劃「中壢區

南園二路延伸中豐北路」道路新闢

工程內容，本案配合變更。 

2. 為減輕國道 1 號內壢及中壢交流道

之交通壓力，預計於 114 年完成中

壢中豐交流道之建設，現況中壢地

區需經多條道路繞行方可銜接國

道，但尖峰時刻交通流量大，未來此

路段交通量增長，道路服務水準將

降至 F 級，恐呈現交通嚴重壅塞，

無法負荷用路人實際需求。 

3. 因應中壢中豐交流道之增設，新闢

南園二路延伸至中豐北路，紓解新

生路及環北路交通壅塞情形，提升

道路服務水準，同時提供桃園機場

捷運 A21 站區域往返中壢工業區之

替代道路。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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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聯外

捷運系統 A21車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示意圖(公開展覽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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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本府研析意見 

1 
邱 ○

明 

興南

段公

坡小

段

242

地號 

1. 公坡 242地號，

幾十年被編為

文小用地，政府

不徵收開發，地

主無法使用，現

今又編回農業

區，封殺地主任

何想利用之可

能，連抵繳遺產

稅也不可能。 

2. 政府徵收用地，

常以較低之評

定地價徵收，不

符政府以市價

徵收之立法美

意。 

1. 將公坡 242 剩

餘土地變更編

定為住宅區或

公園，讓地主有

處分該地之可

能。 

2. 請比照鄰近區

段徵收區之實

際買賣市價為

徵收土地之評

定地價。 

未便採納。 

1. 本案變更目的係配合「中壢區

南園二路延伸中豐北路」道路

新闢工程，部分變更為道路用

地後，致使原學校用地無法有

效利用，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亦無開闢需求，故將道路兩側

配合變更為毗鄰之農業區及

公園用地。 

2. 住宅區之變更涉及整體都市

計畫發展預測及需求之分析。

本計畫區毗鄰桃園國際機場

聯外捷運系統 A21車站周邊土

地開發計畫，目前為區段徵收

工程階段，其鄰近地區如欲變

更為住宅區，未來將視 A21整

體開發地區實際都市發展用

地發展情形滾動檢討。 

3. 本案變更為農業區部分已屬

一般使用分區，所有權人得為

相關之處分、使用、收益。變

更為公共設施之道路、公園用

地部分，則將由市府編列預算

徵收。 

4. 徵收補償之基準，自民國 101 

年 01 月 04 日土地徵收條

例修正後已改由市價補償。依

該條例第 30 條第一項規定：

「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

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

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

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

故本案涉及徵收範圍之私有

土地，後續將依毗鄰之一般使

用分區市場正常價格為目標，

進行市價查估，發給土地徵收

補償費。 

2 
邱 ○

浩 

興南

段公

坡小

段

242

本計畫擬變更興南

段公坡小段 242 地

號，草率魯莽地將其

劃入『農業區』，此

舉措將完全扼殺該

應審慎重行研議本

案如下： 

1. 將上開興南段

公坡小段 242

地號全數劃入

未便採納。 

同人陳編號 1辦理。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SQJL_zh-TWTW846TW846&sxsrf=ALiCzsZ5OUVmAa-5jgiD-IvOr1P87J6_Vw:1664775129020&q=%E6%AF%97%E9%84%B0&spell=1&sa=X&ved=2ahUKEwiuxMjRqsP6AhWxGaYKHeApC5UQkeECKAB6BAgBE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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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本府研析意見 

地號 地區之經濟建設與

發展，傷害土地所有

權人之權利，本人強

烈表達反對! 

『住宅區』，與

鄰近住宅區連

成更大區塊，並

立即停止道路

用地部分之徵

收，以帶動本區

人口、 建設、經

濟之發展，提高

人 民 生 活 品

質！ 

2. 退萬步言，縱若

不能將興南段

公坡小段 242

地號全數劃入  

『住宅區』，亦

應規畫以『區段

徵收』方式，依

法以市價徵收

該區土地，以保

障土地所有權

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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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陳情意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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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審議「變更中壢平鎮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公園用地)」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本案基地位於變更中壢平鎮主要計畫之農業區，基地內

之桃園市平鎮區第九公墓土地長年閒置，近年殯葬習俗變遷，

為維護市容觀瞻與居住品質，該公墓已於民國 109 年禁葬，

並預計於 111 年完成遷葬作業，為避免公有土地閒置，興闢

公共設施、活化閒置土地使用。 

本案周邊住宅區林立人口密度高，考量本基地周邊地區

多為住宅區，有休憩場域空間之需求，透過劃設公園綠地，

達到永續環境之發展目標。且鄰接平興國小、復旦中學等學

區，周邊社區巷道狹小，期藉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增設停車

空間，提升周邊生活休閒機能、改善停車秩序、促進停車空

間有效管理，滿足地方發展需求。 

爰此，本案審酌周邊居民活動場域空間之欠缺，興闢鄰

里公園設施，並配合周邊民眾對停車用地之使用需求與公墓

用地利用之政策，促進閒置公有土地活化利用，辦理變更本

都市計畫農業區為公園用地。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主要計畫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五、 計畫位置： 

本案變更位置於桃園市平鎮區「中壢平鎮主要計畫」西

測，現行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面積約 0.88公

頃，詳附圖 1。 

六、 計畫內容：詳附表 1及附圖 2。 

七、 辦理歷程： 

自 111 年 7月 11日起辦理公開展覽 30天，並於 111年

7月 18日下午 2時整於桃園市平鎮區公所 3樓第一會議室辦

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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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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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計畫內容摘要 

一、 計畫範圍及位置 

 

 

 

 

 

 

 

 

 

 

 

 

 

  

附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 

 

變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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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更內容 

附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公開展覽草案)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一 

復旦
路二
段與
賦梅
路交
叉口 

農業區
（0.88） 

公園用地
（0.88） 

1. 屬中壢平鎮都市計畫西側，鄰近國道一號中

壢及平鎮交流道，基地現況為平鎮第九公

墓，該公墓已於民國 109年禁葬，並預計於

111 年完成遷葬作業，為因應政府禁葬、遷

葬政策，且避免公有土地閒置，配合鄰近地

區紋理，並調整遷葬後之公有土地為其他適

宜使用分區，提升土地利用效益。 

2. 依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之規定，公園、體育

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

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

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

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本計畫區上述 5

項公共設施用地劃設面積為 74.59公頃，僅

佔計畫區總面積約 3.6%，仍無法滿足都市計

畫法第 45 條之規定。審酌本區域欠缺市民

活動場域空間，配合實際需要，變更本計畫

區部分農業區為公園用地，以興闢公園設

施，供民眾戶外休閒遊憩活動使用，提升地

區公共設施服務品質 

3. 本案基地周邊住宅區林立，人口密度高且社

區巷道狹小，同時鄰接平興國小、復旦中學

等學區，依據現行計畫停車空間檢討，停車

空間所需面積仍不足 37.89公頃，低於計畫

區內車輛預估停車需求，考量周邊地區停車

需求分析，停車供給未能及時補足，可依據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申請公園用地多目標使用，強化公共設施多

目標使用劃設為公園用地之必要性，藉由公

園整體開發規劃，提供適量停車空間，改善

停車秩序，同時促進停車空間管理，提升該

地區生活機能。 

註 1：凡本次變更案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核定計畫為準。 

註 2：表內所載面積應以實際地及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討論事項第 2案 

19 

 

 

附圖 2  變更內容示意圖(公開展覽草案) 

註 1：凡本次變更案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核定計畫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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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 實施進度 

本計畫預計執行期程為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 3 年內完成。 

(二) 實施經費 

本案土地為桃園市市有土地，「管理機關為桃園市政府民政局」，後續配

合辦理管理機關變更開闢為公園用地，開發建設經費來源由桃園市政府編列

預算支應，預估開發經費約為 1,960萬元，如附表 2 所示。 

 

附表 2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項
目 

面積 
(公
頃) 

土地取得
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徵
購 

公地
撥用 

土地徵
收費用
(萬元) 

工程費
(萬元) 

地上物補
償 

(萬元) 

合計(萬
元) 

公
園
用
地 

0.88 - ˇ  1,929 31 1,960 
桃園市政

府 

發佈
實施
後 3
年內 

註 1：表內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本案建築物拆遷補償費依照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標準」計算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註 3：工程費用以本案面積乘上公園工程及整地費用 22,000,000 元/公頃估算。 

註 4：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主辦單位得視財務狀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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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案：審議「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工

業區）（配合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暨「變更大溪

鎮（埔頂地區）細部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第一種工業區及綠

地用地）（配合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興辦工業人「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設於民國 82年

迄今已有 25 年的歷史，主要營業項目為專業點膠設備的設

計與製造且設計一系列單液及雙組份雙液點膠、混膠機與 PU

發泡機，其廠區總面積為 0.14公頃。 

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於桃園市「大溪鎮（埔頂地區）

都市計畫區」工業區內，為配合國家經濟發展、加強投資，

尤其 WTO開放後，資訊更為流通，市場更為開放；故本公司

透過傳統產業全面升級、新興產業加速推動、製造業服務化

等因應措施，以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生產效能。為達成上述

計畫勢必投入更多機械設備及人力，惟現有廠區可用土地所

剩無幾，至此，乃有提出利用廠區周邊土地擴廠之構想，期

能利用現有廠區毗鄰之農業區土地擴建廠房，增加既有產能，

並創造就業機會。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申

請人應提具擴建計畫經經濟部審查核准，徵得同意或審查核

准後，內政部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前開變更處理

原則規定檢送擴建計畫，並由經濟部認定符合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1 款「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在案（經濟部 110 年 4

月 13日經授工字第 11020413020號函），旋即依都市計畫法

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為適應經濟發展之需要」辦理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12 月 4 日營署部

字第 1071340222號函）。 

二、 申請單位：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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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四、 計畫性質：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五、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4款、都市計畫

法第 24條。 

六、 計畫位置： 

本計畫區位於「大溪鎮（埔頂地區）都市計畫區」北側，

其聯外道路以東側介壽路為主，往北可通達桃園國際機場。

變更範圍北側及西側為農業區，南側為道路用地及住宅區，

東側與原廠區（工一）相毗鄰，包含大溪松樹段 171-1、173-

1、175-1及 200地號等 4筆土地，面積合計為 2,001.67m2，

詳圖 1。 

七、 計畫內容：詳附件。 

八、 辦理歷程： 

(一)111 年 1 月 13 日起公告公開展覽 30 日，並於 111 年 1

月 27日下午 2時 30分假大溪區公所 2樓 2202會議室舉

辦公開展覽說明會。 

(二)111年 2月 23日及 111年 8月 8日召開 2次專案小組會

議，初步建議意見摘略如下： 

1.請補充說明本計畫範圍及原廠區之土地使用現況及權

屬情形，並說明本計畫區東西兩側農業區與工業區之

土地使用現況及權屬情形。 

2.請加強說明本案增設新廠房之必要性，及對未來經濟

發展之實質益處，並請補充說明新廠房與原廠房之整

體配置構想、人員及車行出入動線、停車場整體規劃、

停車供需分析、路網系統、交通現況服務水準、開發前

後交通模擬預測與分析，及本計畫開發後對周邊環境

之影響。 

3.請因應本案之整體配置構想，加強說明本案都市防災

計畫，補充說明本基地運用介壽路 384 巷作為救援輸

送道路之可行性；為確保基地西側之介壽路 384 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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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救援之可行性及通行安全，請於計畫書內敘明本基

地退縮並補足該巷道之寬度至少 4 米以上，並於基地

南側轉彎處維持適當弧度，以維安全。。 

4.請補充說明本案綠地用地之定位、服務半徑及植栽計

畫等內容，並建議該用地之開闢形式需經市府主管機

關同意；本案變更回饋計畫係採公共設施用地不捐贈

產權，並繳交回饋代金方式辦理，請依市府通案性規定

辦理並修正計畫書內容。 

5. 考量廠房興建進度，建議擴廠工程與綠地開闢同步施

作，請配合修正計畫實施進度及時程內容；綠地用地之

配置、出入口位置及未來將開放給公眾使用等內容請

於計畫書內敘明，該用地之規劃及開發計畫須經本府

工務局同意後興闢之。 

6. 本案建築配置、人車出入動線及綠地配置等圖面請精

準繪製，並提出確實可執行之方案內容。 

7. 請市府與申請人研議捐贈原廠地東側(松樹段 172、

174、176地號)之道路用地作為回饋方式之可行性。 

8. 本案基地東側與農業區之間零星農業區(部分松樹段

180 地號、松樹段 182、366、367 及 368 地號)，建議

納入通盤檢討案處理。 

九、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十、 本案業依歷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計畫書、圖，提請

委員會審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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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範圍及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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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計畫內容摘要 

壹、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變更內容 

表 1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工業區）（配合華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變更內容明細表(公開展覽內容)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大溪鎮

（埔頂

地區）

變電所

東北側 

農業區 

（0.20

公頃） 

工業區 

（0.20

公頃） 

1.原廠地已不敷使用： 

因作業廠區內除機具設備放置空間外，需要較為寬闊之產

品配置及組裝空間，本公司產品訂單逐年上升情形下，原

來廠房已不敷使用，為使作業流程更加順暢、增加數部機

具設備完成自動化升級及人員加入生產，因此計畫利用毗

連用地擴展工業以達成年產量及年產值增加的目標。 

2.原廠區逐步更新計畫： 

為引進新型機台朝向自動化生產及 AI 智慧型工業等目

標，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急需透過本次都市計畫變更，

透過毗鄰土地變更之方式以增加廠房使用面積，除利於廠

區逐步更新、提昇品質水準、生產線運作外，更有助於提

高產能，滿足客戶需求。 

3.提升工作效率，提升在地就業率： 

因原廠用地不足，致可自行生產之組件（例如產品外殼板

件）需委外製造生產，於整合組裝及貨運往返之情狀下，

不僅消耗時間成本也消耗人力成本影響工作效率，於無形

中產生許多非必要成本。待計畫擴展完成後，將增加生產

線，委外生產之配件亦將自行製作生產，除使生產流程更

加順暢外，亦降低營運成本。另本公司員工人數為 25

人，預計增加現有員工數 40%（約增加 10 人）加入本公

司作業，將可提高在地就業率。 

4.落實工業政策 

政府自 105 年 7 月起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運

用雲端、大數據、物聯網、智慧機器人等工業 4.0 技術，

以「連結在地」、「連結未來」、「連結國際」3 大策略，希

望將台灣從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創造就業並擴大整

線整廠輸出，另「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計畫中提出

「協助利用毗連土地擴大投資，以營造優良投資環境」之

發展重點，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展目的除持續不斷從

事產品研發與精益求精的技術，透過投資更多廠房與基礎

建設，以確保與消費者的需求同步成長。華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預計擴展後將能提高 20%產能，創造年產值每公頃

新臺幣 3.91 億元之效益，將更為活絡桃園市經濟發展。 

註：1.凡本案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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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工業區）（配合華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變更內容明細表(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

後內容)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大溪鎮

（埔頂

地區）

變電所

東北側 

農業區 

（0.20

公頃） 

工業區 

（0.20

公頃） 

1.原廠地已不敷使用： 

為使作業流程順暢、增加數部機具設備完成自

動化升級及人員加入生產，惟原廠區已不敷使

用且無容納設備之空間，故計畫利用毗連用地

擴展工業以達成年產量及年產值增加的目標。 

2.原廠區逐步更新計畫： 

為朝向自動化生產及 AI智慧工業等目標，故

透過毗鄰土地變更以增加使用面積，以利廠區

機具更新、提高品質、產能，滿足客戶需求。 

3.提升工作效率，提升在地就業率： 

擴展完成後，將增加生產線，委外生產之組件

亦將自行製作生產，使生產流程更為順暢，降

低營運成本。另預計擴廠完成後增加現有員工

數 40%（約增加 10人），可提高在地就業率。 

4.落實工業政策 

政府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希望台

灣從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另於「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中提出「協助利用毗連土地

擴大投資，以營造優良投資環境」，本案擴展

後以升級為工業 4.0為目標，透過投資機台、

廠房與基礎建設，以確保與消費者的需求同步

成長。 

5.本計畫區之擴廠計畫業經經濟部民國 110年

4月 13日經授工字第 11020413020號函同意

在案，預估未來年產值增加為新台幣 0.784億

元，平均每公頃年產值約達 2億元以上，屬於

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具有擴廠實益。 

 

註：1.凡本案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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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工業區）（配合華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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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細部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第一種工業區及綠地

用地）（配合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變更內容明細表(公開展覽

內容)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大溪鎮

（埔頂

地區）

變電所

東北側 

農業區 

（0.20

公頃） 

第一種

工業區

（0.14

公頃） 

1.原廠地已不敷使用： 

因作業廠區內除機具設備放置空間外，需要較為寬闊之產

品配置及組裝空間，本公司產品訂單逐年上升情形下，原

來廠房已不敷使用，為使作業流程更加順暢、增加數部機

具設備完成自動化升級及人員加入生產，因此計畫利用毗

連用地擴展工業以達成年產量及年產值增加的目標。 

2.原廠區逐步更新計畫： 

為引進新型機台朝向自動化生產及 AI 智慧型工業等目

標，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急需透過本次都市計畫變更，

透過毗鄰土地變更之方式以增加廠房使用面積，除利於廠

區逐步更新、提昇品質水準、生產線運作外，更有助於提

高產能，滿足客戶需求。 

3.提升工作效率，提升在地就業率： 

因原廠用地不足，致可自行生產之組件（例如產品外殼板

件）需委外製造生產，於整合組裝及貨運往返之情狀下，

不僅消耗時間成本也消耗人力成本影響工作效率，於無形

中產生許多非必要成本。待計畫擴展完成後，將增加生產

線，委外生產之配件亦將自行製作生產，除使生產流程更

加順暢外，亦降低營運成本。另本公司員工人數為 25

人，預計增加現有員工數 40%（約增加 10 人）加入本公

司作業，將可提高在地就業率。 

4.落實工業政策 

政府自 105 年 7 月起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運

用雲端、大數據、物聯網、智慧機器人等工業 4.0 技術，

以「連結在地」、「連結未來」、「連結國際」3 大策略，希

望將台灣從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創造就業並擴大整

線整廠輸出，另「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計畫中提出

「協助利用毗連土地擴大投資，以營造優良投資環境」之

發展重點，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展目的除持續不斷從

事產品研發與精益求精的技術，透過投資更多廠房與基礎

建設，以確保與消費者的需求同步成長。華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預計擴展後將能提高 20%產能，創造年產值每公

頃新臺幣 3.91 億元之效益，將更為活絡桃園市經濟發

展。 

綠地 

用地 

（0.06

公頃） 

註：1.凡本案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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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細部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第一種工業區及綠地

用地）（配合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變更內容明細表(依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後內容)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市都委

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大溪鎮

（埔頂

地區）

變電所

東北側 

農業區 

（0.20

公頃） 

第一種

工業區

（0.14

公頃） 

1.原廠地已不敷使用： 

為使作業流程順暢、增加數部機具設備完成自

動化升級及人員加入生產，惟原廠區已不敷使

用且無容納設備之空間，故計畫利用毗連用地

擴展工業以達成年產量及年產值增加的目標。 

2.原廠區逐步更新計畫： 

為朝向自動化生產及 AI智慧工業等目標，故

透過毗鄰土地變更以增加使用面積，以利廠區

機具更新、提高品質、產能，滿足客戶需求。 

3.提升工作效率，提升在地就業率： 

擴展完成後，將增加生產線，委外生產之組件

亦將自行製作生產，使生產流程更為順暢，降

低營運成本。另預計擴廠完成後增加現有員工

數 40%（約增加 10人），可提高在地就業率。 

4.落實工業政策 

政府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希望台

灣從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另於「2015年

經濟發展願景」中提出「協助利用毗連土地擴

大投資，以營造優良投資環境」，本案擴展後

以升級為工業 4.0為目標，透過投資機台、廠

房與基礎建設，以確保與消費者的需求同步成

長。 

5.本計畫區之擴廠計畫業經經濟部民國 110年

4月 13日經授工字第 11020413020號函同意在

案，預估未來年產值增加為新台幣 0.784億

元，平均每公頃年產值約達 2億元以上，屬於

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具有擴廠實益。 

 

綠地 

用地

（0.06

公頃） 

註：1.凡本案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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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細部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第一種工業區及綠

地用地）（配合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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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開發方式 

(一)土地取得 

本計畫範圍之土地，除 171-1 地號為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外，其餘 173-1、175-1 及 200 地號等 3 筆土地為私人所有，

面積約 0.19 公頃，業已同意無條件、無償供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為擴廠使用，並均已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二)開發主體 

本計畫開發主體均由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辦理一切開

發事宜。 

二、財務計畫 

(一)開發經費 

本計畫案預估開發建設經費約 5,118 萬元，包括整地工程費

用、營建工程費用、生產機具設備購置費用及公共設施用地取得

與興闢費用等項目，事業及財務計畫詳表 5 及表 6。 

(二)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有建設經費將由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自行籌

措。 

三、計畫實施進度 

本計畫實施進度將自都市計畫發布實施之日起 3 年內完成公共設

施及擴廠完成使用。未依計畫書規定事項辦理者，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得依法定程序變更恢復原計畫為農業區，其土地權利關係人不得以任

何理由提出異議，但經主管機關同意延長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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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工業區）（配合華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實施進度及經費來源表 

土地使

用分區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 

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開發 

年期 

經費

來源 撥

用 

捐

贈 

其

他 

土地

成本 
工程費 合計 

工業區 0.20   V 自有 5,118 5,118 

華勝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本案應

於主要

計畫及

細部計

畫發布

實施後

三年內

取得建

築執造 

由華

勝科

技股

份有

限公

司自

行籌

措 

註：1.本計畫實施進度為自都市計畫發布實施之日起 3 年內完成公共設施及擴廠完成使用。前述期限如需延

長，應報請桃園市政府核准。 

2.本表所列開闢費用係以各項工程單價為依據，實際費用應以辦理開發時為準。 

3.表內之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為主。 

表 6 變更大溪鎮（埔頂地區）細部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第一種工業區及綠地

用地）（配合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土地使

用分區 

面積(公

頃) 

土地取得 

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開發 

年期 

經費

來源 撥

用 

捐

贈 

其

他 

土地

成本 
工程費 合計 

第一種

工業區 
0.14   V 

自有 5,118 5,118 

華勝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本案應

於主要

計畫及

細部計

畫發布

實施後

三年內

取得建

築執造 

由華

勝科

技股

份有

限公

司自

行籌

措 

綠地 

用地 
0.06   V 

註：1.本計畫實施進度為自都市計畫發布實施之日起 3 年內完成公共設施及擴廠完成使用。前述期限如需延

長，應報請桃園市政府核准。 

2.本表所列開闢費用係以各項工程單價為依據，實際費用應以辦理開發時為準。 

3.表內之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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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饋方式 

本計畫依據 107 年 1 月 4 日「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

原則」第四點第（一）款之規定需劃設 30%公共設施用地並無償捐贈

予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本案回饋計畫如下： 

(一)本案劃設之綠地用地，其面積約為 0.06 公頃，占變更土地總面

積之 30%，惟考量其面積較小，且鄰接介壽路 384 巷之寬度僅

四公尺，本案綠地開放的可及性及公益性不大，原則改以捐贈

代金方式回饋繳納，並於計畫發布實施前與桃園市政府簽訂協

議書，承諾未來將由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行開闢及維護管

理，該用地之開闢形式需經桃園市政府主管機關同意。 

(二)捐獻代金數額參照「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捐獻代金

數額參照「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及「桃園

市都市計畫土地變更負擔回饋審議原則」之規定辨理，計算項

目如表 7，並俟捐贈代金後，變更後之工業區土地始得發照建

築。 

(三)本案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後續不得因任何理由（如擴廠需要）

變更為廠房使用，亦不得向桃園市政府提出徵收公共設施保留

地之要求。 

(四)本回饋計畫由華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桃園市政府簽訂回饋協議

書，協議書應納入都市計畫書作為執行依據，都市計畫始得核

定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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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公共設施用地折算代金捐贈計算表 

項目 內容 備註 

1 細部計畫面積 0.2001公頃  

2 應提供公共設施面積 0.06003公頃 0.2001×0.3=0.0600公頃 

3 規劃公共設施面積 0.06003公頃 0.06003÷0.2001×100%=30%≧30% 

4 捐贈代金公設面積 0.06003公頃  

5 變更後土地市價 ※註 1  

6 折算代金捐贈金額 ※註 2  
註：1.經土地估價機構所評定土地之最高值。 

2.捐贈代金之數額=三家專業估價者公會查估之變更後土地價格（取最高值計算）×變更後無法捐贈公共

設施用地面積／變更後全部土地面積。 

3.表內之面積實際應依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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